
學校（包括為聯合國職員子女而設寸之隅際

學校）入限時，聯合i過對於此等否則應有受

領教台補助金耷格之子女，將約與一'`it·津貼，

其數顗相當於該子女所人特別昂L校學代高於

當地居民十女所 A[,,1 等學校代用之羌顧，但

其總數俑年亻、得超過 J... 金 fi 元。 1p1 時，除

非子女確有亻、有本國人學之．正當原固，併」如

年齡;(1: 「一歲以l丶．或身為薄翡雅以單打 1u] 國

者，亻、得發給此租津貼。

如父母二人均為聯合國之職員時， 1｀i

子女僅有補助金一份。

第； I· 四條

第三十條及第： r.-．條所規定之rttUb或

補助金是否得適用於義－f義女或溫子繼女，

祕鹵長得按個別情形決』＇「之。

附件乙

辦1i人員條例

貳；任命．忒壞及陞淒

第 I三二條屮

凡須經過，式著時期或，江寸短沏合冏（包

括一切臨時合同）之職 ti ，町「命或須受祕

占長認爲合宜之條件之約束。

第二 I·一條

祕占長依第十二條甲所規定之亻「命條

件，或以屯務滅輕有撤裁員位之必要，或對

某職q之工作亻、能滿意時，得終廿各該職U

之任用。

一六二（二）．聯合國職員聯合

退休金制度

大會

閱悉職員聯合會退体令暫行制度之管理

細則（文件 A/397);

爰決定：繼禎採用現行職慎聯合退休金

暫行制度，仍以臨時性）訂續f施行一年；

請行政及角算問題沿詢委員會研究祕潜

此之報告谨，聯合國職 H補助金委団會提

案與職員聯合補助金委員會所作新提案之

涵義，由聯合國職 ti補助金委員會 Mr. A. 」

Altmeyer Jiff提送之公函及山與退休金制度有

關各代表團所提送之公卣，連同第五委 Ii會

於大會第一居會弟二期會成及第：屆會期｝iij

之義巾料錄，並漬，沒溶詢委 [i 會作成報告於
, 

人會 I~XItt1 會兩分送聯合國各會 U國；

`L',Y1{1」：退体令」K 久 ildj 度亻f 可能砈 lll

內，應於一九四 i\q,/\11ni 之。

（－－九四七年丨．一)!二丨· [I 

滄－：＇I｀_： l 一－次仝：禮會，＇h ）

- '̂,` ̂ .(．）．聯合國哲仃財務條例

大會茲成·決：

一·通過「列和」＼W務條例，＆H湛 k

會第一 )111 會滄二剡會，＇入夬淑案 1'\ I· （一） 1)iJr

通過，,X-;

二二雖有暫行財務條例第二 l· 條之硯

定，祕，旳尋｝ UJ·向形並經與會費委員會U,`·

會商後，仍亻溥I' 承受會員國以又令以外之貨

幣繳納一部分其於－－九四 I＼財政年）的Ji應攢

繳之會4t 。

（一九四 L·年丨｀一） l 二 l· lI 

第一 I'I·. 「一次令體會義）

附件

暫行財務條例

範圍及適川

第一條

本條例係依臨時，k＇h崁lUl 針3 : I·七條規

定而制＂「 1Y' 應稱之131訂」．財務條例， fI k 

會f戶以核准之 ll 起生效。

笛二條

聯合國之財務行政，連hl1 國際法院之財

務行政，應適用於本條例之規定。

俎：條

各導1111 機 1篠l之財務行政應適用本條例之

規It ，其適用限度仆各該專門機 IMi）與聯合國

囿'I丶．「．之協 'ilI'J:jut 之。

財政年度

滄四條

!tt政年度應1k!i｛啟迪肝年於－ H 一 II 閒

始千「二） l : I--H 綠 ll-0

預 'i~｝

泊 Ii條

祕占·長應於大會 f軒I·'ii「會時從出t-lU

1 參閱人會俎一屆會翊－購會，義所逋過之夬

成柒，頌一:.li.n 。

一，，
' 



政年度之概算占，並得於認爲必要時，固時

提出本財政1I度所必本之追加概鈎。

國際法院之概 3？占見．田法院輕興祕計－拉

會商後擬其之，山祕lU孓連＼，ll!［認爲適＇在之

意見，一倂向大會提出。

第六條

向人會所提交'_概算占，應按部 Il ·節

U 及在 II 分仙，並附 lL I、剁各項之北明：

（屮）伶，·;-;:及衍｀5 各項 I l'liJr 擬定支出概

數之洋細北 ll}J ; 

（乙）｛f 卻h適常標旭 l丶．各種雜項或其

他收人之JtllJJ;

（內）關於為仟作」新建，義之 I．作，或繼

續漾有 l咋兩擬定支出數之解釋，兌 1I）l;

(T)本財政年度支出概數及l：年令財

政年度支出數之說明；

（戊）戟有 4H"］機淄I ff凶？或假擬侑狩之

情報附件，或［菻）於以 1--. ·1咽瑣祕湣k忍為適切

面有用之撮要報店。

第七條

概算占干赳應於大會年會 1開會．之 E：個

尾期前提交行政及柏符櫚頫＂咨詢委篔會（以

後簡稱洛，計］委日會），｛！t!t ＇衛 ff ，並由該，洛，甸

委員會擬共報內．概n,l}連hl 委「i 會之報告

占至遍應於大會i(；會！間會之丘星間計」送達各

會員國。

第八條

追加概算應提交＂咨詢委 ti 會審代並 ll

報。

第九條

概算占連hl,＇f這1 委員會之報告占應提交

大會，並發交大鈤」政及預算委員會審淑，向

大會其報。

笛 i--條

祕占長於承擔債務消，應以占面將大會

所劃撥乙款項－「以配分，分 1ri於各種適切而

必要之損 H乙 r 。

撥劃把數範圍以內之移用

第丨．二條

祕｝｝ JH1概符，l｝撥劃總數範圍內之移

用，僅得非i 人會逋，＃M1鹵柒條款hIr 容，，午之限

度內 i3 之。

l!1政年度年終可動用之撥，；大

茁 l. .. 條

i; l- ·. ll : I~－ lI 叭如因該 II 以面及

h,、亥 lI 物品之供應及服務之供給rfii有未付乙

仙務時，年終之 II 仍應．亻］ ＂「勅用之撥款以 ·fi

佰迢之。

荀 l· 四條

撥款之粘呤，應依箔 I，七條規定f·以移

Al、年度之怕悅屮。人結1R 務，如非因 l，二） 1

: f ·一 II 以前及在該 ll 物品之供應或服務之

供給Ifii 發 'k打，應 111 「年度之撥款屮付1it之。

紓1t之滻 fk

礽丨 ·1'．條

劃撥之款項，應以各會 U＼過依大會所訂

分擯比翱 KIfii繳納之會牝允之，但須按笛 1·

七條乙·規定f．以調邪， h．會1？求收，l 前，得

動用Jklt" i't令，以允撥款之'J,; 。

笛 f· 六條

k會應決定」k] 轉 ft令之數師及lUfH 米(i

別。

泊 I ·L條

向會田渴徵收會1t 時，應將以「數項調

祁數倂人大會為 l~－財政 {i度所核撥之款數

之內：

依聯合國志 1·「笛 t· 八條第二項之規定， （甲）以直lf, 求向會 li 國徵收之追加撥

所有撥款，應1」人會中｛＼人三分二之多數人 款；

決之。

第 -t 一條

隹笳一經通，ii ，祕潜長卽有權依照大會

所決定之用途與數訊，閒始承擔債務反支用

款損。

已劃撥之款瑣 I` 「等措就緒，備1，頁與撥

款有涸財政年度內 I捐於物品乙供應與服務之

［［給面生之i'U各。

（乙）與撥款有 Ikhl 財政年度雜項收入概

數；

（內）以前未 f·"「及之上年度雜項收

人，以及以 tjij 巳 l五 1．及收人概數歉收辶數；

(f)新會 [i博入行時按第「九條規定

IiJi 繳納之會~;

（戊）上年令財政年度撥款結餘損「按

弟 l四條規定所移人本年度伯算中之數顗。

-l -__ 



第丨·八條

大會通過預箝並咳定周轉耷金之數擷及

詳 t1 類別核，祕，l日之應：

（甲）將一切有關文件送心各會 1國；

（乙）逋知各會； i 國 1＼江應繳之會 fr'

及其應行預繳之周轉 [t令，

（內）請各該國繳納會 1t 及應石佑繳之

周轉資金。

第十九條

新會員國須繳納被准人會年度之會 1t 及

周磚行金預繳款項，各該數額山大會定之。

弟:「條

箝年會罪及周轉存令佑繳款項應依聯合

國會所所有國之貨船正收乙。

第二十一條

會 1國所付之，次，應依 l;,」會 [i 國收款之

次「r先記人周轉行金賬，而後再，心人應收會

費賬。

第二I三二條

非聯合國會員國而爲國際怯院規的當屮

國之國家，應按大會所定之數11 ii.!行法院釋

翡。大會決定此項數日時，應荊雜拒收人社

及在內。

經粒之保管

頌二「：．條

祕占此應指定銀行一家或數家儲存本糸ll

棫各項經牝。

祕湣兵應：

內部管制

第-._,.四條

（巾） ihlj 定牂細乙財務條例及籽）｀「，俾

確保財務行政之亻」效1;U區與節約；

（乙）就一 LJJ ll趴}{r1 之 i產業及眺用之物

品，製成，；t 細紀錄；

（內））l!f 各財政年度 1·::)J: 1--11 所

存之物品及本系IU成 ft 産負 1!＼訌訌，以及按

第二「七條而許·針＇」之現金．儲藏品及其池資

產損失之清 f`, 道 I"l 靼RlUeH ，一併「巳讜

iiWf ; 

(j) 泱一切支付均有收條及！财也證件

為嘏，以保證各月［服務或 1「品均已收必，而

淌此並求付款；

（戊）指派有權亻＼人聯合漓接受現，rx,

承擔債務及支付款損之人 U;

（己）維持內部之財政管理，以便對財

務＊瑣 I!「隨時作 h效之審代或覆核，科可：

（」可確保本利棫鬩釋荇與其他lU

源之收支與保管料以維持正常；

(II:) ｛輝－ U」開支，均與大會11）i通

渦之撥款及其他財務規定相符；

圄i)過免本 {·ll稿耷源 }j 血任何亻、輕

濟之使用。

第二十 6條

除符合「 ljI] 各款之脱＇足打外， 1丶 f!hI 、'r

牽涉聯合國所須支付之款數{f美念一「UL以

k之1「何性钳契約合 lri] 或1司各用瑣， Ul] 雖 IJI

\t, 」n沐生效：

（屮）賬 l I 中原備有！h款，以供 1、tii＼財

政年度內 (F此項契約合M或'ltrh用瑣 l前］發

牛之債務；

（乙）此項 1間支確為聯合國之 iE 靠閒

支；

（內）有確實證據證明此項服務確有利

於聯合國面其罪用办稱公允合理。

審 .tt委員會如認為1)任何開支亻、正常或

亻、合 'ik規之情1日發生時，應提請人會汴麻之。

第二十六條

祕茜比得就其認錫聯合國利益所：u, 慨

作惠賜，但須就此項 1用支提比兌IU」月，隨 lI1l

年度＼kl1 早送大會。

第二十七條

紓允分，濁在後，祕，tk得授權將現令，儲

藏品及！t: i也耷產之損失社針」，但須遵守針｝：

,.四條（內）規定之條件。

第二十八條

II計備器材，各沌供應品及 Jt才也：t；要品均

應以廣告掐椏承訊。女II 祕｝「k為顧及聯合國

利益起見， g為亻丶＇f[墨守規條時， 1、 h此限。

會計llkl)

第二「九條

料ll織之賬 ll 應以聯合园會）JrIiJr 有國之

貨幣叫賬，但各地辦1成處之肱 II 得以各，沒辦

'iU區 I,irh國之貨幣詛lk 。

洎三「條

應和製一視金統制肱，以登晶本糸ll棫一

切應收之視全收人。」比金統制脹應視＇晶要情

肜，對收人叔頊作明細之分類。

. 



第三 l一一條

現金應視盅要情形 1fA 銀 1r一家或數

家。辦事處賬 lI 或特種某金二 5!,J,＇11才蜀、「視

金資產者，應依據適當之規章，並就ltH 的，

用途，及限制，山現金統制賬屮減｛l辶。

第三 I三條

會計賬 fl 應包括 l琍］各種：

（甲）佑符肱 I I 一－！［屮叔 IIJJ:

（一）原來劃撥之數絀；

（二）依節 I辶二條規定， 1\行移用

桜絆修正之劃撥數名ii;

(-:｀)信用借款（如有照剁），人

會）JrJ,'1}撥數顗之信用｛化次1｛余

外，

（四）配分翱；

(1i) 已承儋之佔務；

（六）支出。

（乙）現金出納賬一－4t中載 ll/1 視合收

入及實際支出；

（內）唐設賬 II一－筠」月轉耷令及其 l、

各項 H 與任何其他某金而，沒；

(f)財滻紀錄－一－其中載明：

（一）耷產之 ll悔 {W 及處，＇h＇；

（二）業已眺祁，使用及現存之，北

備與供應物品。

（戊）於 1祖－＼W政年度丨· :ll :l.- lI 

鈴編製箝損某金責」產 ith`i kWr'J,｀－之各诵紀

錄。

礽； I- ：條

祕湘k應於財政年度終 f乙次年·： JI

+－ H 將以上賬 l 」送交淄，；「委員會。

外聘溜 il·官之任命

第--::+四條

大會應｛「命：計和Fffj.5 外聘＇徭，「官， it

責系Il織審，，目委員會，、lk'淄仟聯合！過及已得！［

同意之專門璣關之狐 [I 。 :阯tm·「 'l' 乙fiiA

應鴆會H ＼過政府之海，十k （或！門也 l凶 ll'］勺「

官銜之＼·,; fl) 。亻「命之；」」式及任命時應g守之

規定，以「列各條為祁則：

（甲）自一九四七年始，大會應於其1爰

（乙） 1f 職溜，；t官應紐織一審計委員

會，該委員會應「I1r推選i席並制定比義t

焜 JIil;

（內）以1、速 1＼人會1fH凶？內關於海計

紓 1t所作之規叫3 限，並就審計範圍與行政

及預算問匙淄詢委！i 會會商极，審計委且會

即玕i如義案之規亢， tt·,＇「處理＇鉬t1t't,1· ，並

料）冷！［認為適［「時，延聘江國際聲與之棫

業（牙社帥；

(f)'淄朴委 n 會＇蕃 it官如已解除其本

國「桌任職務，亻、復鈁本條 h段所稱之審計k

峙，謀術 i「官一職］」應山該國新任海iH乏繼

任之；

（戊）海討委［i 會應將！t報告，l「隨 I司已

簽證之＼klI 及！［他必盅之北 1IJl 占提交大會，

以＇備行政及佑算間蹌淄詢委員會之用；其提

1tll 期亻4加屆於各有關脹 II 財政年度終f之

次年六｝ l － H 。滔詢委li 會如對審核報伟占

11 任何意見U.｝，應卽早達大會；

（己）審討委員會執行淄核時，應充分

、ii麻 k會決成案所定之條件。

信，；［某金及其他特種乩令

滄:-丨·五條

信，；旦國如［才也各項特種某金應有適當

之専設＼lkI I ，以便｛江坏氱忍領之各宗，即瑣，

暫時收亻t之行宗款瑣，以及各gUl· 劃中澥珅

llkII'，k}吋之制「伯之款租。所認'tt 之f，邙湛

合或其他特iIUk令之 JIl 途與限制，應 lh E管

1;;),＇）逐一明「 1 規亢。

投耷

笛：．丨．六條

祕 ,'H註「將各珀」t森1"會之款項作短期之

投耷，並將1t所作投行之情形按期報告淄詢

全 ii 會。雖亻」以」:之規定，祕，lIk得根據聯

合過棫 ii聯合退休金制度 1力石條例）＂几'ilR之

投耷委u會之灶淑，以職員聯合退体令制」姜

!＇t金及 l岡， 1江］捐款與 lt池特種某金作k期之

投行放款。

第三 I·-七條

),~]轉 ft<o.-投 ft之 I1Jr 得應記作雜gi收 A 。

每年常會期屮 1「命海，＇「官一 II. ，於次年七 ll 職 U節約儲令投ft之所得應記人退休）t

-H 起任職，亻［制二q ; 金。

三四



關於聯合i和開支之決淑寃

第； I· 八條

除非理t會接亻」祕，l｝瓦林］於該珅 'It 會提

案所加歩財務間！愷之報店，以及覃t'I(h 閹提

劻湟遶炟U之1h,」「外，珅1項亻4這：出1回

動用聯合＼g咔」經伐之決成案。

如祕，I日<1i忍15 視有之一1發，次1、足以啁付新

提，，義之1t lI) 詩，箇： Jl祕占 l` 按照人會關於臨

峙及Ji ?k1tIl) 典）k）轉 ft 令泱，＇k 案）1江）i定之條

瑣別

第一部分 聯合國

甲．｛＼ k: 出席大會之旅1t

及委日會委日之旅1t

乙．職員南「給.!I'?.....

內．職 H節約儲令，職 H退体

令暫行制度及1t1也有關

件能保證付款者外，在人會劃撥所必霖之款

町h ，亻、得承擔此項1t 用。

六四（二）．一九四七?.1財政年
度之追加概算

人會茲，，義決：

·．特鳶～－九四七年財政年度劃 1發＼令

戶，卟兀，以補充一九四，｀年丨· ~ : J 1 I· 四 II

決成案六 I入（一） l }｝f 割撥之 k 金 27,740,000

JL^,1、足，！t洋細分配情形如次：

決成棐六 I· 八（一） 追加割撥數名n 修，I；．移之

訓撥數訊 坩或滅 劃撥數飾

k金 k金 美金

1,0'J0,500 -(68,:l71) 1,022,121) 

1 3 ̀9 9 9,2 2 3 1,955,1 4l 15,954,364 

補助令．．．．．．．．........ ".... ....... 2,301,17') --(865,496) 1,435,683 

-J` ．總務.!/'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,%(,,50(1 149,723 6,116,223 

戊．謀寸:frlifrt「與初！関徽

聘辦'l~A :1 W.......... ......... 3,074,000 -(99,08'i) 2,974,91 S 

己．社會輻利，洛詢'H務 ¥'?HJ......... _...... _. (,70,186 , -(1 l'i,344) 5'i4,842 

第一部分共計．．．．．． ..... 27,101,588 956,568 28,058,156 

第二部分－＿國際法院

庚．國際法院經翡．．．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87,8')4 

辛．涸際·法院占記官處絆牝及紀務1t. ·..·. 名（） 518. ~ ·,. 

-(55,000) 332,8')4 

-(25,000) 22\518 

第二泅分共一ITT"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38,412 

第一部分與弟二部分能討．............ Tl,740,000 

一(80,000)

876,568 

558,412 

28,616,568 

二· 應將以 1、超迏i l：表針· :．行（修 1E後

之劃潑數頫）內數 11 之，次數譁措就緒，備值

一九四七{1一 J l --1 I f. I· 二月； l·-H 柑lli\J

因物品乙供應與服務之供給Ifll'kL債務；

;．特剡撥以 1、超過 l令325,(,21 元之特

別收人以砥補一部分以 l．．之支出。

（一九四七年 I·-4l 二「 II

笛一 (i 二 1~－次全體會淑）

-·-六五（一．．）．與各專F]機關亻l

預算及財務」］而之關係

大行

特油國際勞「粗棫，糧馥及農業糸ll昷，聯

合國教自科科嗎t 又化糸IL械及國際民用航在系n

械 lU5行政及6！份問胆淄詢委 0 f"fl¼l 於各專

門棵關一九四八年度隹玲乙建成生，各，淩唐

門機關之伯符附於 l丶列附件屮內。

（一九四七年丨．一 J l ^ ̂  I· I l 
第一自: ~: f ·一次令們會，,N)

附件甲

一九四八年度各加＂］機關之預算

經泊I七委 u 會修 iE後洫過之石政

邙l算問｀徂淄詢委 U 會報告，I｝

．．聯合國志在第 I·七條第三項規定：

.,入會應而核紿（與礽 Ii I· 七條所指卻嶧 I''l
--

］啥閱」｀U1弟一hMUI弟－：助行,l&所通過之決
人案弟）L七n 。

三五


